
为落实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3年 12 月 28日修订了《公司法》。

新《公司法》将于 2014年 3 月 1 日施行。国务院于 2014 年 2月 7 日印发并于

2014年 2 月 18 日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4〕7 号）。此次公司法修改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内容中，以下

方面更宜注意：

一、注册资本登记条件放宽。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

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取消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规定。一般情况下，设立有

限责任公司（包括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均不再有最低注册资本限

制。同时，不再限制全体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不再限制货币出资金

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再限制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期限。

二、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或

特定类型的公司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度外，其他公司以及非公司制企业法人都实

行认缴制。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时也无需提交验资报

告。

目前，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而仍实行实缴制的行业或企业类型，主要是

采取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小额贷款公司、直销企业等。

点评：从工商总局前段时间公布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及其起草说明来看，工商机关将仅对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的公司的虚报

注册资本及其股东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相应地，对实行认

缴制的公司及其股东，应当不会存在因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而受

处罚的问题。另外，《刑法》中的虚报注册资本罪、抽逃出资罪、虚假出资罪，

也可能是继续保留，但规制对象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实行注册

资本实缴制度的公司。



三、股东出资额、出资时间和方式，不再作为公司登记事项。股东对其认缴出资

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自主约定，并记载于公司章程。发生变化的，应当修

改公司章程并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申请办理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

四、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自 2014年 3 月 1 日起停止企

业年检。企业应当按年度在规定的期限内，通过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工

商机关报送年度报告，向社会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企业对年度报告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若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工商机关依法予以处

罚并通报相关部门；企业未按规定期限公示年度报告，由工商机关在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载入经营异常名录；超过三年未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的，永久

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黑名单。个体工商户验照制度也改为年度

报告制度。

点评：落实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的关键，应当在于工商总局与各地工商局能否

尽快建成统一而高效的市场主体登记系统、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遗憾的

是，国务院前几年决定将省以下工商局由垂直管理为主改为地方分级管理为主，

对统一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相关工作还是会有不利影响的。

五、明确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监管职责分工。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

场所）的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或授权下级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工商机

关根据投诉举报，依法处理市场主体登记住所（经营场所）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问

题。对于应当具备特定条件的住所（经营场所），或者利用非法建筑、擅自改变

房屋用途等从事经营活动的，由规划、建设、国土、房管、公安、环保、安全监

管等部门依法管理；涉及许可审批事项的，由负责许可审批的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监管。

点评：各地政府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立法或立规，在

时间进度上可能会快慢不一，将导致相当一段时间内有些地方工商机关会难以把

握，在地方政府出台相关规范之前，可能还得适用工商总局以前的规定，如，要



求申请人提供房屋所有权证、租赁合同等。从有关住所经营场所的监管职责分工

来看，应当是指工商机关不再主动审查，也不负责监管经营场所是否合法建设、

是否改变房屋土地用途。从字面含义来看，对于市场主体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

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工商机关也应当是仅根据投诉举报者依法处理，不要求工商

机关主动监督处理此问题（对此的理解是否准确，得密切关注工商总局进一步的

规定）。另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登记法规最好是能建立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

认与推定送达制度：市场主体改变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而不及时按规定办理相

应登记，导致国家机关按该地址送达法律文书被退回的，视为送达。

六、明确工商登记实行形式审查。《方案》明确提出：“尊重市场主体民事权利，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工商登记环节中的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股东与公司、股

东与股东之间因工商登记争议引发民事纠纷时，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或者

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办理工商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法办理。”

点评：需注意的是，形式审查的边界如何把握，有待总局进一步明确，如，申请

材料上签名盖章明显与证照上登记的姓名名称不相符的，应否不予受理。当事人

坚持以申请材料存在虚假为由，对工商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院对申请材

料确实存在虚假问题但工商机关已尽形式审查职责的，会如何判决，也有待最高

人民法院进一步明确。


